附件1：

山西省第九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CAXA杯”数控技术技能竞赛规程

一、比赛目的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精神，进一步推动教产结合，深化校企合作，推动全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数控技术专业学生技能训练，进一步推动职业院校数控实训基地建设，激励师生爱岗敬业、自强不息，展示全省中等职业学校数控技术专业的办学成果，营造尊重技能人才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交流数控技术专业教学过程中的新知识、新技术的运用经验，并为“2015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优秀选手。

二、比赛项目和方式

(一)数控车项目（学生组）

1、比赛工种：数控车。

2、比赛内容：数控车床操作、工艺编制、手工与CAM编程、程序传输、试件加工。

3、比赛形式：实操考核（70%）    CAXA软件考核（30%）。

4、比赛标准：参照数控车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高级工的要求命题。
5、比赛时限：实操考核（360分钟）  CAXA软件考核（120分钟）。
（二）数控铣项目（学生组）

1、比赛工种：数控铣。

2、比赛内容：数控铣床操作、工艺编制、手工与CAM编程、程序传输、试件加工。

3、比赛形式：实操考核（70%）    CAXA软件考核（30%）。

4、比赛标准：参照数控铣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高级工的要求命题。
5、比赛时限：实操考核（360分钟）  CAXA软件考核（120分钟）。

(三)数控车项目（教师组）

1、比赛工种：数控车。

2、比赛内容：数控车床操作、工艺编制、手工与CAM编程、程序传输、试件加工。

3、比赛形式：实操考核（60%）    CAXA软件考核（40%）。

4、比赛标准：参照数控车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高级工的要求命题。
5、比赛时限：实操考核（360分钟）  CAXA软件考核（150分钟）。
（四）数控铣项目（教师组）

1、比赛工种：数控铣。

2、比赛内容：数控铣床操作、工艺编制、手工与CAM编程、程序传输、试件加工。

3、比赛形式：实操考核（60%）    CAXA软件考核（40%）。

4、比赛标准：参照数控铣工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标准高级工的要求命题。
5、比赛时限：实操考核（360分钟）  CAXA软件考核（150分钟）。

说明：1、CAXA软件为“CAXA数控车软件V2014大赛专用版”和“CAXA制造工程师V2014大赛专用版”。

2、实操考核过程中，主办方提供手工编程和自动编程两种方式供参赛选手选择。

3、命题专家组会在比赛前10日左右，公布实操考核部分内容的三维立体形状。

    三、比赛规则

1、参赛选手按大赛组委会规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凭参赛证、学生证、身份证进入赛场，现场抽取机位号。选手迟到10分钟以上者，取消比赛资格。

2、各类赛务人员必须统一佩戴由大赛组委会签发的相应证件进入赛场，各领队、教练及其他非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不得进入比赛场地。

3、新闻媒体等进入赛场必须经过大赛组委会允许，由专人陪同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和管理，以免影响比赛的正常进行。

4、裁判组在赛前20分钟，要检查参赛选手的身份证件，并进行大赛相关注意事项的教育。

5、参赛选手不得携带通讯工具和其他未经允许的资料、物品进入赛场；如有严重的违规、违纪、舞弊等现象，经裁判组裁定取消比赛成绩。

6、比赛过程中若出现设备或软件等故障，选手应提请裁判确认原因。裁判请示裁判长同意后，可酌情后延选手比赛时间。

7、 比赛过程中，赛场统一提供选手食品和饮水，选手若需休息、饮水或洗手等，一律计算比赛时间。

8、 参赛选手必须按照设备规程进行操作。比赛过程中若出现野蛮操作或因工艺制定不当，造成夹具、刀具损坏者，裁判视情节轻重可做扣分直至终止比赛的处理。裁定终止比赛的，须报总裁判长批准后方能执行。对设备产生较大损毁的，裁判视情况要求参赛单位承担责任。

9、 参赛选手完成比赛项目后，提请裁判到工位处检查确认并登记相关内容，选手签字确认后听从裁判指令离开赛场。裁判须填写执裁报告。

10、参赛选手比赛中不得无故退场，若要提前结束比赛，应报裁判员批准。选手比赛终止时间由裁判员记录在现场记录表上。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后不得再进行任何加工，且不得离开赛场。

11、比赛结束指令发出后，参赛选手应立即停止所有操作，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比赛时间。选手离开赛场时，不得将草稿纸等与比赛有关的物品带离比赛现场。

12、参赛选手应将试件清理后提交裁判，裁判员应按照规定在零件的指定位置做好标记，并经选手签字确认后交保密组封存。

13、参赛选手操作时应佩戴护目镜，穿劳保鞋，着装必须袖口紧、下摆紧，不符合前述要求，将扣除安全文明生产得分。

四、赛场设施

1、赛场：华北机电学校数控实训基地。

2、比赛用设备：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系统型号
	数量
	生产厂商

	1
	数控车
	CAK3275V
	HNC-21TD
	4
	沈阳数控机床责任有限公司

	2
	
	CAK40100V
	HNC-21TD
	5
	沈阳数控机床责任有限公司

	3
	立式

加工中心
	JIVMC400B
	HNC-22M
	1
	济南第一机床厂

	4
	
	JIVMC500B
	HNC-22M
	1
	济南第一机床厂

	5
	数控铣
	JTVM650
	HNC-21MD
	1
	济南第三机床厂

	6
	
	XK713
	HNC-21MD
	2
	青海第一机床厂


3、比赛用刀量具及劳保防护等由参赛选手自行准备。

4、比赛用材料为45#钢。

五、申诉与仲裁

1、参赛选手对不符合比赛规定的设备、夹具和辅料，有失公正的检测、评判、奖励，以及对工作人员的违规行为等，均可提出申诉。

2、选手申诉均须通过本代表队领队，按照规定时限用书面形式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委员会受理申诉，并应尽快将处理意见通知领队。

3、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申诉或对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否则，按弃权处理。

六、保密工作

1、试题、试件、现场记录表、试件评分表等统一由保密组负责密封、保存。

2、试题、试件、现场记录表、试件评分表的启封须有保密人员和裁判员共同执行。

3、试题、试件、现场记录表、试件评分表的交接应有保密人员和裁判员的共同签字。

七、抽签办法

1、赛前由各代表队领队抽签决定各队各工种的比赛场次。

2、参赛选手在赛前抽签确定机位。

八、试件检测
试件检测由总裁判长领导检测组依据图纸和评分标准完成。

九、成绩评定方法

1、大赛的成绩评定由组委会和总裁判长负责。

2、参赛选手的成绩由裁判组根据现场记录表和试件评分表的记录结果量化评分。

3、选手的比赛成绩经大赛组委会审定后，统一公布。

十、名次排序方法

1、比赛名次排序根据大赛组委会公布的成绩从高到低依次排定。

2、评定成绩相同的，按加工时间较短的为优先。

本规程由大赛组委会解释。

